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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7月6日收到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下发的《关于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相关事项的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3]0810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一、问询函全文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今日提交《关于涉及诉讼事项的补充公告》,公司与福建爱特点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爱特点”）的股权转让纠纷案件对公司影响重大，

为便于投资者理解，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3.1.1条的规定，请你公司进

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1、关于第一次股权转让。公告显示，2016年公司以7,000万元处置北京国华

汇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华汇银”）100%股权，将国华汇银股权变更登

记至新华金控有限公司（下称“新华金控”）名下，公司已累计收到新华金控支

付的股权转让款2500万元，因新华金控已于2018年11月16日被工商吊销，公司对

其尚未支付的4500万元股权转让款做了全额坏账计提。近期，公司经网络查询以

及自查中发现国华汇银股权于2017年5月18日又变更登记至公司。请公司：（1）

补充披露仅收到少部分股权转让款情况下即完成子公司登记过户的原因及合理

性，相关支付安排是否充分保障上市公司利益，以及股权转让款无法收回时公司

采取的具体措施，是否存在应收回的交易价款被关联方或其他第三方占用的情

形；（2）向新华金控转让控制权时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公司是否依规履行了信

息披露义务，并核实时任董监高是否在该交易的筹划、实施过程中勤勉地履行了

相关职责；（3）自查与新华金控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并补充披露国华汇银股权于

2017年转回的具体原因，并自查前期是否存在信息披露不真实、准确、完整的情



形。 

2、关于第二次股权转让。公告显示，2017年6月14日，福建爱特点与公司签

订《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将国华汇银100%股权转让给福建爱特点，股权转让款

2500万元，指定收款方为杭州择树贸易有限公司(下称“杭州择树”），福建爱特

点于2017年6月19日将股权转让款2500万元汇入指定收款账户。经公司自查，目

前尚未查询到公司与福建爱特点关于国华汇银100%股权转让的相关流程及文件

资料。请公司：（1）补充披露签订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的决策程序和主要决策

人员，包括合同签订等各流程的具体决策人、参与人和执行人，说明是否存在未

按照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形；（2）补充披露公司与福建爱特点、

杭州择树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上述股权转让款流向，说明是否存在资金违规

流向关联方的情形；（3）补充说明上述诉讼可能对公司财务数据产生的具体影响，

及公司对涉诉事项拟采取的应对及资产保全措施。 

3、关于国华汇银的会计处理。请公司：（1）补充披露2017年以来对于全资

子公司国华汇银的会计处理；（2）根据客观情况核实并披露公司财务报表是否存

在应当更正的情形，如是，请依规更正并披露。 

针对前述问题，公司依据《格式准则第2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

指引等规定要求，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披露的，应当说明无法披露

的原因。 

请你公司收到问询函后立刻披露，并在5个交易日内针对上述问题书面回复

我部，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其他说明与风险提示 

1、公司正积极组织有关方面按照《问询函》的要求核实相关情况，落实相

关要求，并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

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7月 6 日 

 


